
- 1 -

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 裁 裁 决 书

穗海劳人仲案字〔2023〕3040 号

申请人：邵永玲，女，汉族，1985 年 4 月 5 日出生，住址：

广东省电白县。

委托代理人：宋小凤，女，广东壹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梦琪，女，广东壹号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申请人：一万粒（广州）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广

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2519 号大院 31 号 102 房。

法定代表人：陈尧海。

委托代理人：荆建军，女，该单位员工。

申请人邵永玲与被申请人一万粒（广州）生命科技有限公

司关于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

审理。申请人邵永玲及其委托代理人宋小凤和被申请人的委托

代理人荆建军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

申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提出如下仲裁

请求：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至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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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17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4 月违法扣除的工资 2000 元；三、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5 月工资 8000 元；四、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2 月 17

日至 2023 年 5 月 17 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

30288.49 元；五、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

金 55045.7 元；六、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未休年休假工

资 3538.85249 元；七、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6 月 1 日

至 2023 年 6 月 1 日期间加班费 10092.84 元。

被申请人辩称：一、我单位与申请人已续订劳动合同，无

需支付二倍工资差额。二、因申请人工作造成我单位经济损失

超过 5000 元，申请人 2023 年 4 月绩效考核未通过，故未能获

取该月绩效工资 2000 元。三、我单位与申请人劳动关系已于

2023 年 5 月 17 日解除，其 2023 年 5 月工资实际为 663.23 元。

四、我单位依法解除与申请人劳动合同，无需支付赔偿金，申

请人主张的仲裁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五、申请人已休完 2022

年累计 40 小时年假及 2023 年累计 11.5 小时年假，不存在 2022

年未休年休假的情形。六、申请人 2022 年申请加班获批时长为

54.5 小时，已调休 19 小时，且一次性收到未调休加班费 750

元；2023 年申请加班时长为 11 小时，已调休 4 小时，未调休

加班费为 105 元。综上，请求驳回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

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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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经查，申请人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入职被申请人处任综合部副经理，最后工作至 2023 年 5

月 17 日。申请人提供《劳动合同》、工资明细清单等证据拟证

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及其工资标准。本委认为，依查明的证据

可知，申、被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示彼此存在建立劳动

关系的主观合意，加之彼此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不持否定态

度，故本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具有事实基础，双方具备劳

动关系项下的基本权利义务，据此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至 2023 年 5 月 17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关于 2023 年 4 月工资问题。经查，被申请人存在扣除

申请人 2023 年 4 月工资 2000 元的情形。被申请人主张由于申

请人 2023 年 4 月工作态度不端正且存在重大失职，故该月绩效

考核评价不达标，未能获得该月绩效工资。本委认为，根据《广

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对工资支付

问题负举证责任。本案中，被申请人既主张申请人 2023 年 4 月

绩效考核不达标未符合领取绩效工资的情形，则应提供其对申

请人进行实际考核的事实，以及举证证明考核的流程、标准和

依据，由此证明申请人确实存在绩效考核未达要求的事实，以

及被申请人扣发绩效工资行为的合理性及正当性。然被申请人

并无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存在绩效考核的具体规定，以及

依法向申请人告知或公示相关绩效考核规定的事实，故其据以

主张申请人绩效考核不达标的事实缺乏充分有效证据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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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撑。因此，被申请人对其扣发申请人 2023 年 4 月工资的行

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本委认为被申请人主张

扣发 2023 年 4 月工资的理由依据不足，对此不予采纳。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之规定，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

人 2023 年 4 月工资差额 2000 元。

三、关于 2023 年 5 月工资问题。庭审中，申请人主张其

2023 年 5 月共出勤 14 天，但被申请人并未向其支付该月工资。

被申请人确认未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5 月工资。经查，申请人从

2023 年 1 月开始每月工资为 8000 元；申请人提供的《劳动合

同》约定其每周工作 6 天。本委认为，鉴于被申请人作为负有

用工管理职责的用人单位，其对属下劳动者在职期间出勤情况

负有首要的举证责任，但因其未提供证据对申请人主张的出勤

天数予以反驳，故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委因

此采信申请人出勤 14 天之主张。因被申请人未向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5 月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之

规定，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17 日期间工资 4840.34 元[8000 元÷（21.75 天+4 天×200%）

×（12 天+3 天×200%）]。

四、关于双倍工资差额问题。申请人主张双方签订的劳动

合同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期满后，被申请人未与其续订书面劳

动合同。被申请人对此辩称，双方在上述劳动合同期满后已续

订新的劳动合同，但申请人在职期间向单位借用双方已续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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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未归还。被申请人对此提供证人证言予以证明。经查，

证人系被申请人内部员工。申请人对此不予确认，主张证人系

被申请人在职员工，存在相互串通的可能。另查，被申请人提

供的工资单显示申请人 2023 年 2 月至 2023 年 4 月工资依次为

7850 元、7850 元、5850 元。本委认为，被申请人虽提供证人

证言拟证明申请人在职期间借用双方已签订的劳动合同，但由

于证人系被申请人在职员工，双方存在利害关系，故证人证言

不得单独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因被申请人未能提供其他

证据对该证人证言加以佐证，遂被申请人该项主张缺乏有效依

据予以证明，本委对此不予采纳。鉴于被申请人无法证明已切

实履行与申请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且无充分证据

证明申请人存在借用劳动合同之情形，故其对此待证事实应承

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2 月

17 日至 2023 年 5 月 17 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

额 23904.63 元（7850 元÷28 天×12 天+7850 元+5850 元+2000

元+4840.34 元）。

五、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申请人主张根据被申请人

规定，其自 2023 年 1 月起享有 40 小时带薪年休假，其该年度

已休带薪年休假 11.5 小时，但被申请人并未向其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被申请人辩称申请人 2023 年可享受带薪年休假为 15

小时，仍有 3.5 小时未休。庭审中，申请人主张其离职前 1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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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月平均工资为 7863.67 元；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离职前 12 个

月月平均工资为 7629.44 元。经查，被申请人提供的工资单显

示2022年5月至2023年4月每月应发工资分别为7440元、7740

元、5740 元、7740 元、7740 元、8150 元、7850 元、10100 元、

9075 元、7850 元、7850 元、5850 元。本委认为，根据现行劳

动法律法规规定，带薪年休假天数系以劳动者累计工作年限及

在职工作时长为核算基础。本案未有充分证据证明被申请人规

定或与申请人约定，在当年度未工作满一年的情况下亦享有 40

小时带薪年休假的事实。即便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 2023 年剩余

年休假时数，亦仅能证明申请人在该自然年度结束前依法享有

的休假时数，在未有直接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存在上述规定或约

定的情况下，无法得出申请人即使在当年未工作满一年亦当然

享有剩余假期的权利之结论。因此，本委采纳被申请人之主张，

认定申请人 2023 年带薪年休假仍剩余 3.5 小时。经核算，申请

人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 7927.08 元[（7440 元+7740 元+5740 元

+7740 元+7740 元+8150 元+7850 元+10100 元+9075 元+7850 元

+7850 元+5850 元+2000 元）÷12 个月]。因申请人每周工作 6

天，存在每月平均加班 4 天之情形，故剔除加班工资后其月平

均工资应为 7081.1 元（7927.08 元-2300 元÷21.75 天×4 天×

200%）。综上，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

第十一条之规定，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未休年休假工

资284.87元（7081.1元÷21.75天÷8小时×3.5小时×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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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加班工资问题。申请人主张在职期间法定休假日

加班 12 天，但被申请人未向其支付加班工资。被申请人对此不

予确认，主张加班需提交申请，未经申请不视为加班。申请人

当庭反驳称，其法定休假日加班已提交申请，且经上级领导批

准。申请人提供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拟证明其存在加班事实。

本委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

用人单位支付加班工资的前提，系安排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

外工作。申请人当庭虽主张其存在法定休假日加班行为，但并

无提供证据证明其所指称的加班行为系基于被申请人的要求而

为之；申请人虽主张已向上级提交加班申请并经审批同意，但

未有证据对此予以证明。另，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领取

工资时已就工资数额向被申请人提出异议，故根据申请人每月

正常领取工资以及在职期间均系按照要求正常提供劳动的客观

行为，可推定其主观上对每月的工资数额予以认可。申请人作

为领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如若其认为被申请人未发放加班工

资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理应向被申请人表示拒绝，或行使

法律赋予的向相关劳动行政部门进行投诉的权利，但本案查明

的事实无法证明申请人在职期间已实际有效行使该法定权利，

由此表明其对每月工资数额不持异议，否则明显有违行为逻辑，

亦违背普遍大众对劳动者正常提供劳动和领取劳动报酬行为的

认知常理。因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二条之规定，申请人对此应



- 8 -

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委认为其该项仲裁请求依据不足，

对此不予支持。

七、关于赔偿金问题。被申请人主张因申请人在管理期间

出现仓库盘点盘亏，导致出现严重经济损失，申请人对此态度

严重不端正，推卸责任，公司根据规章制度规定解除与其劳动

合同。申请人对此反驳称，其并非综合部最高负责人，不负责

管理仓库，其仅系负责开单和叫车的工作，其根据系统下单要

求开单，再由财务人员对开单内容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则交

由仓库进行配货，故其并不负责仓库货物的保管。被申请人主

张申请人开单后给仓管，财务仅审核申请人有无签字。本委认

为，首先，被申请人虽主张申请人因工作失职导致盘点盘亏，

但双方对申请人系否存在仓库货物保管及管理职责存在争议，

被申请人在本案中亦无提供证据证明申请人岗位职责，故无法

有效证实申请人负有管理仓库的约定责任，进而缺乏证明申请

人需对仓库库存承担监管的义务，未能将库存系否亏损的结果

当然归咎于申请人。其次，货款或货物的盘点，实际系对库存

商品的实际数量进行清查、清点的作业。盘点结果虽与最后接

收人存在关联，但货物的存量实则系货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

生及消耗累积的结果，因此，库存量不仅与接收者在交接后对

货物流动情况的登记有关，亦与货物交付方在交付时的存量存

在密切关系，故判断申请人在工作期间仓库的货物系否存在流

动情况不明的前提，首先应查清仓库在接收货物时的具体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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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再结合在职期间货物的流动情况，以及交接时现存数量，

方可有效认定申请人部门的库存货物系否存在实际亏损的事

实，而不能仅以交接时货物的多少而简单判断货物的盈或亏。

最后，依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被申请人开单至仓库配货的过

程，存在财务审核的流程。被申请人虽主张财务仅系对开单有

无申请人签名进行审核，但该项主张并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

而作为对外经营及对内管理的主体，被申请人对内部运作及工

作流程负有首要的举证证明义务，其理应提供证据证明仓库货

物出库前必须经过的过程及程序，由此方可证明申请人在其中

所处的位置及责任大小，否则仅以其担任综合部副经理则当然

认为其需对仓库库存的盘亏承担责任未免过于简单且随意，同

时亦减少甚至免除被申请人应尽的举证责任。综上，鉴于被申

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仓库货物出库的具体流程，故而不能证实

其已切实尽到监管及督促义务。因此，被申请人在自身管理存

在缺陷及举证不充分的情况下，其将库存盘亏的责任归咎于申

请人具有推卸责任之嫌，本委认为其据此解除与申请人劳动关

系的依据并不充分。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5045.7元（7863.67元×3.5个月×2倍）。

裁决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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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

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企

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广东省工资

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二条之规定，本委裁

决如下：

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至 2023 年

5 月 17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

请人 2023 年 4 月工资差额 2000 元；

三、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

请人2023年 5月 1日至2023年 5月 17日期间工资4840.34元；

四、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

请人 2023 年 2 月 17 日至 2023 年 5 月 17 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23904.63 元；

五、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

请人 2023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 231.28 元；

六、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

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55045.7 元；

七、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可

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 11 -

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

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另一方当事人可

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仲 裁 员 郑泽民

二○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轶博


